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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的关于第

2854/2016 号来文的意见* ** 

来文提交人： Islam Johar (由律师 Carl K. Riber-Mohn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缔约国： 挪威 

来文日期： 2016 年 4 月 6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2 条作出的决定，已于

2016年 11月 15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通过日期： 2021 年 7 月 7 日 

事由： 任意拘留 

程序性问题： 用尽当地救济 

实质性问题： 人身自由和安全 

《公约》条款： 第九条第三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二款(丑)项 

1. 来文提交人是 Islam Johar, 系挪威国民，1980 年出生。他声称缔约国侵犯了

他根据《公约》第九条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 1976 年 3 月 23 日对缔约

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 委员会第一百三十二届会议(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3 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塔尼亚·玛丽亚·阿布多·罗乔利、瓦法阿·阿什拉芙·穆哈拉姆·巴西姆、亚兹·本·阿

舒尔、阿里夫·布尔坎、马哈吉布·埃尔·哈伊巴、古谷修一、卡洛斯·戈麦斯·马丁内

斯、邓肯·莱基·穆胡穆扎、福蒂妮·帕扎尔齐斯、埃尔南·克萨达·卡夫雷拉、瓦西尔

卡·桑钦、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徐昌禄、科波亚·查姆加·克帕查、埃莱

娜·提格乎德加、伊梅鲁·塔姆拉特·伊盖祖、根提安·齐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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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背景1 

2.1 提交人因涉嫌毒品犯罪，于 2013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上午 9 时 45 分被捕，并

于上午 10 时 14 分被警方拘留，随后被指控、定罪和判刑。提交人于 2013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下午 2 时在奥斯陆地区法院被带见一名法官，这发生在他被捕后的

52 小时 15 分钟。提交人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委员会根据《公约》第九条第三款

规定的 48 小时规则。 

2.2 2013 年 7 月 6 日下午 2 时，奥斯陆地区法院举行了一次听讯。法院裁定将提

交人还押候审，直到检察机关或法院另有决定，但不得迟于 2013 年 8 月 3 日。

在此期间禁止提交人的通信和探视，对他实行全隔离，直至 2013 年 7 月 20 日。

法院认为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务必不要让提交人有机会与可能涉及此案的其他

个人联系。2 2013 年 7 月 8 日，提交人在隔离牢房拘留了四天后，被转移到奥斯

陆监狱。 

2.3 2014 年 10 月 15 日，提交人因储存大量苯丙胺被判处 4 年零 10 个月监禁。

提交人对该裁决提出上诉。2015 年 4 月 24 日，Borgarting 上诉法院确认了奥斯陆

地区法院的判决。 

2.4 提交人就判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认为判决过于严厉，对他全隔离的四天

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他没有在 48 小时期限之前被带见法官，这违反了国际人权

公约。2015 年 10 月 21 日，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申诉，并确认了对他的判决。3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未能提供拖延将他带见法官，违反《公约》第九条第三

款的正当理由。他认为，他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尽管挪威的法律允许在将一个人

带见法官之前拘留 72 小时。提交人在被拘留和单独监禁 52 小时 15 分钟后被带

见法官。他声称，没有理由不早些将他带见法官。 

3.2 提交人提到“Kovsh 诉白俄罗斯”案，4 他辩称，委员会认为时限应根据具

体案件确定，超过 48 小时的拘留需要有特别的理由。提交人还提到人权事务委

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3 段，并回顾说，“任何超过 48 小时的拖

延必须是绝对例外的，并在当时情况下是合理的”。据提交人说，没有充分的理

由证明在他被捕后约 52 小时 15 分钟将他带见法官是正当的。他说，特别是挪威

这样的国家必须履行其国际义务，不能利用便利的理由来规避委员会一般性意见

中所述的重要政治权利。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17 年 5 月 15 日的意见中认为，没有理由对来文的可受理性提出

质疑。 

  

 1 本节是委员会秘书处根据正式文件对事实进行的重建。 

 2 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6 条作出了裁决。 

 3 关于提交人见法官前的历时，法院评估认为，将提交人从拘留设施运送到法院，只比最后期

限晚了 35 分钟，晚点与地区法院的时间安排做法有关。 

 4 CCPR/C/107/D/1787/2008. 

http://undocs.org/ch/CCPR/C/107/D/178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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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缔约国回顾了事实，并指出，提交人因涉嫌储存大量麻醉品而被逮捕和搜

查。缔约国争辩说，之所以认为逮捕有必要，是因为怕提交人逃避司法，而且有

直接的风险，即他会干预案件中的证据。2013 年 7 月 4 日上午 9 时 45 分，提交

人被逮捕，上午 10 时 14 分在奥斯陆被正式拘留。当天下午 4 点，提交人与他的

律师通了电话。2013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从上午 10 时 10 分至下午 2 时 28 分，

提交人与另一名嫌疑犯 B 同时受到警察的审讯。2013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上午

10 时 20 分(在被捕后 48 小时 35 分钟)，提交人被从警察拘留中心带到奥斯陆地

区法院，在那里他被关在一间拘留室，直到下午 2 时开始司法审讯。地区法院决

定在 2013 年 7 月 20 日之前禁止提交人的联系和探视，以防止他与共同被告或其

他涉案人沟通并影响调查。对这项裁决没有提出上诉。地区法院判定提交人后来

犯有储存毒品罪，判处 4 年 10 个月的监禁，Borgarting 上诉法院和挪威最高法院

在 2015 年 10 月 21 日的判决中确认了这一判决。 

4.3 缔约国回顾说，最高法院在 2015 年 10 月 21 日的判决中，处理了从提交人

被捕到对拘留的司法审理之间的时间问题。最高法院认定，关于超过 48 小时规

则的问题，已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它得出结论认为，没有违反《公约》第九条第

三款的情况。 

4.4 缔约国提到其国内法《刑事诉讼法》第 183 条，其中规定，将检察机关希望

拘留的被捕者带见法官的时限是尽快，不得迟于逮捕后第三天。2002 年 6 月 28

日第 55 号法令对这一措辞进行了修订，其依据是希望规定一个绝对时限，并假

定如果能够将嫌疑人拘留最多三天，调查期间拘留的总使用量将减少。有几个因

素可能导致这种情况：例如，警方有足够时间进行调查，因此无须羁押(例如干

扰证据的风险会减少)；或更彻底的调查可为地方法院提供更佳的事实根据，以

评估羁押的条件，从而缩短羁押期或释放更多人。5 这一理由应根据挪威法律对

使用拘留的严格条件来理解，其中适用两个最低条件：(a) 有正当理由(即 50%以

上的可能性)怀疑该人犯下可判处六个月以上监禁的罪行；(b) 有充分理由使用羁

押，而且鉴于案件的性质和其他情况，这不会是不相称的反应。此外，必须满足

以下附加条件中的至少一个：(a) 有理由相信该人会逃避司法公正；(b) 有立即

的风险：该人将干扰案件中的证据，例如移走证据或影响证人或共犯；(c) 认为

有必要，以防止该人犯可判处六个月以上徒刑的犯罪行为。6 

4.5 关于《公约》第九条第三款，缔约国回顾说，《公约》和其他国际人权条

约，只要对挪威具有约束力，就应具有挪威法律的效力，并应优先于与之相抵触

的任何其他立法规定。7 因此，《刑事诉讼法》第 183 条规定的时限必须根据

《公约》第九条第三款来解释，而且在准则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公约》规定的

义务优先于《刑事诉讼法》，这是公认的。关于对第九条第三款的解释，最高法

院认为，委员会的意见作为法律渊源，不仅在解释《公约》时，而且在解释国内

法律规定时，应具有“相当的分量”。因此，最高法院在关于提交人的判决中认

  

 5 缔约国提到第 66 号提案(2001-2002 年)，附录 3,第 4.1.7 节，第 21-22 段，并指出目前正在讨论

这一假设是否已得到满足。缔约国还指出，在这份文件中，有一些反对延长时限的论点，例

如，有些人被关押的时间可能超过必要的时间，而且措辞没有充分反映国际来源的要求。

2010 年和 2017 年就修改时限问题进行了磋商。 

 6 缔约国提到《刑事诉讼法》第 13 和第 14 章，第 170a、171-173 和 184 条。 

 7 1999 年 5 月 21 日关于加强人权在挪威法律中地位的法令(《人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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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有在例外情况下，而且只有在根据当时情况证明有理由时，间隔时间才

可超过 48 小时”。最后期限所依据的是委员会的考虑，即 48 小时通常足以押送

被捕者并准备还押审讯。最高法院的意见认为，挪威法律规定的将被捕者带见法

官的时限的一般规则与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一致，即 48 小时。缔约国意

识到《刑事诉讼法》第 183 条的措辞可能有所紧张，但指出，有几个因素可以减

轻这种可能存在的紧张的影响：(a) “尽快”一词意味着并非总是必须等到绝对

时限结束；8 (b) 法律工作者熟悉根据国际来源中规定的规则阅读挪威传统法律

来源的必要性；(c) 立法者强调法院必须确保遵守国际来源，包括《公约》；以

及(d) 检察长不断监测《公约》的发展情况。 

4.6 缔约国回顾说，委员会曾多次就第九条第三款中“迅速”标准的解释发表意

见。根据委员会的判例，拘留 50 小时9 和 73 小时10 不被视为违反第九条第三

款。委员会逐渐在“不超过几天”的原则上增加了一项建议，即这段时间不应超

过 48 小时11，这一建议后来被纳入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12 首先，缔约

国辩称，问题在于“绝对例外”一词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一种定性措施，还是针

对缔约国本身的定量措施，即：(a) 该国推迟的司法审讯次数必须相对较少；和

(b) 每种情况都必须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正当理由。缔约国还指出，本来文的事实

发生在 2013 年，在 2014 年 12 月通过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之前。第二，

缔约国争辩说，委员会没有详细说明在与本来文类似的案件中适用 48 小时规则

的例外情况：拘留时间大大超过 48 小时规则，13 在审判前从未将此人带见法

官，14 和/或所涉缔约国没有提供任何15 拖延理由或提供的理由显然不能令人满

意16。 

4.7 缔约国认为，挪威最高法院为评估 48 小时规则采取了正确的出发点。17 缔

约国指出，在警察拘留期间，执法人员可能会虐待一个人，这是 48 小时规则的

  

 8 第 66 号提案(2001-2002 年)，第 4.1.7.1 节。 

 9 人权事务委员会，Portorreal 诉多米尼加共和国，第 188/1984 号来文，第 10.2 段。 

 10 Van der Houwen 诉荷兰案(CCPR/C/54/D/583/1994)，第 4.3 段。 

 11 Pichugina 诉白俄罗斯案(CCPR/C/108/D/1592/2007)，第 7.4 段；Kovsh 诉白俄罗斯案，第 7.4-

7.5 段；Zhuk 诉白俄罗斯案(CCPR/C/109/D/1910/2009)，第 8.3 段；Yuzepchuk 诉白俄罗斯案

(CCPR/C/112/D/1906/2009)，第 8.3 段。 

 12 “任何超过 48 小时的拖延必须绝对是例外，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应有正当理由”(第 33 段)。 

 13 McLawrence 诉牙买加案(CCPR/C/60/D/702/1996)，第 5.6 段；Pichugina 诉白俄罗斯案，第 7.4

段；以及 Kozulina 诉白俄罗斯案(CCPR/C/112/D/1773/2008)。 

 14 除其他外，见 Grishkovtsov 诉白俄罗斯案(CCPR/C/113/D/2013/2010)，其中提交人于 2009 年 10

月 14 日被捕，2009 年 10 月 21 日根据检察官的决定被审前拘留，直到 2010 年 3 月 30 日法庭

审判开始时才被带见法官。在 Burdyko 诉白俄罗斯案(CCPR/C/114/D/2017/2010)中也发现了类

似的事实和结论。 

 15 除其他外，见 Kovaleva 和 Kozyar 诉白俄罗斯案(CCPR/C/106/D/2120/2011)，在该案中，五个

月的期限构成了违约，因为该国没有处理这些指控。在 Kozulina 诉白俄罗斯案和 McLawrence

诉牙买加案中也有类似的结论。 

 16 在 Kovsh 诉白俄罗斯案中，委员会认为，将提交人拘留 61 和 72 小时而不带她见法官，构成违

反《公约》第九条第三款的行为。虽然从逮捕到司法审讯的时间有些相似，但该案并不能说

明本来文中的评估，因为白俄罗斯提供的唯一解释是此人没有提出申诉。 

 17 判决书第 33 段指出，超过期限的理由会因时间长短、涉嫌罪行的严重性以及澄清还押拘留理

由所需的时间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http://undocs.org/ch/CCPR/C/54/D/583/1994
http://undocs.org/ch/CCPR/C/108/D/1592/2007
http://undocs.org/ch/CCPR/C/109/D/1910/2009
http://undocs.org/ch/CCPR/C/112/D/1906/2009
http://undocs.org/ch/CCPR/C/60/D/702/1996
http://undocs.org/ch/CCPR/C/112/D/1773/2008
http://undocs.org/ch/CCPR/C/113/D/2013/2010
http://undocs.org/ch/CCPR/C/114/D/2017/2010
http://undocs.org/ch/CCPR/C/106/D/21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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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动机。据缔约国称，至少在边际案件中，是可以考虑被捕者在拘留期间

是否有机会接触律师的问题的。当事人被带离警方拘留所并被带到法院的时间可

能是一个因素，因为在法院受到执法人员虐待的风险要低得多，如果当事人在法

院会见其律师，这种风险就更低。缔约国建议，委员会可借鉴欧洲人权法院的判

例法，该判例法认为，法官的初步审查必须在逮捕后最多四天内进行。18 缔约

国并不认为委员会应使《公约》的一般规则与欧洲人权法院的规则保持一致，但

建议委员会在实施《公约》48 小时规则的例外时，考虑到并借鉴欧洲人权法院

关于及时标准的大量判例法。 

4.8 缔约国未对提交人作出赔偿，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三款。有关的拖延(4

小时 15 分钟)相对来说微不足道，提交人确实在被捕后第二天被带见法官。逮捕

他的申请已于前一天送交地区法院。提交人在被捕 48 小时 35 分钟后被带离警察

拘留所，并被带到地区法院。提交人在被捕当天和第二天与他的律师进行了交

谈，他在法院就司法听证会再次会见了他的律师。缔约国认为，事实表明，这是

一个复杂的案件，涉及一项严重罪行和一名同案被告，有必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

调查这一案件是否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犯罪行动的一部分。缔约国说，在有关期

间，调查取得了充分进展。有效地利用了这段时间，澄清了地区法院进一步拘留

提交人的理由，并收集了与随后调查有关的资料。地区法院在关于羁押的裁决中

强调，该案显然处于初步阶段，仍需进行全面调查。案件的复杂性要求警方为审

讯做好充分准备，包括研究监控报告。在审讯之后，还需要一定时间分析和比较

从两次审讯中收集到的资料，并随后将拘留理由纳入向区法院提出的申诉。至于

2013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的司法听证会时间，应当指出，法官利用当天早些时候的

时间为司法听证会做准备。如本案所做的那样，案件文件和检察机关的申请通常

在听证会前一天送交法院。关于这一点，缔约国提到了挪威法律规定的严格拘留

条件，包括要求有正当理由、至少有一项额外标准(在本案中，有干扰案件中任

何证据的紧迫风险)以及要求拘留不应是不相称的措施。特别是在像本案这样的

复杂案件中，必须给予法官足够的时间准备审讯，以便评估拘留条件是否得到满

足。 

4.9 因此，缔约国认为，在本案中出现的轻微偏离 48 小时规则的情况在当时的

情况下是合理的，并不构成违反《公约》第九条第三款的行为。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5.1 2018 年 6 月 28 日，提交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提交人指出，委员

会的判例和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规定，任何超过 48 小时的拖延必须是绝

对例外的，而且在当时情况下是合理的。即使缔约国声称没有虐待的危险，这一

点也适用。 

5.2 提交人争辩说，缔约国没有试图为拖延提出任何绝对例外的理由，也没有表

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拖延是合理的。 

5.3 提交人指出，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拖延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是，奥斯陆地

区法院将首次还押审讯安排在午餐之后，这意味着不可能在同一天更早地将他带

上法庭。据提交人说，这不是一个在当时情况下可被称为绝对例外和合理的理

  

 18 见欧洲人权法院，Döner 等人诉土耳其案，第 29994/02 号申请，第 53 节，判决，2017 年 3 月

7 日。 



CCPR/C/132/D/2854/2016 

6 GE.22-15007 

由。如果将安排午餐时间的琐事作为优先事项，并以此作为违反 48 小时规则的

理由，48 小时规则将变得完全无效。提交人提到委员会在“Fillastre 和 Bizouarn

诉玻利维亚”案中的判例法，在该案中，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与挪威相当不同，

其预算的严重制约不被认为是违反规则的理由。19 

5.4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不能这样辩称，即尽管原则上违反了 48 小时规则，但

没有发生身体虐待，因此终究没有违约。提交人争辩说，缔约国破坏了“在没有

司法控制的情况下，在执法人员的羁押下长期拘留会不必要地增加虐待的危险”

这一事实。20 提交人提到了有关“Kovsh 诉白俄罗斯”的来文，委员会在其中澄

清说，时限不得超过。 

5.5 提交人提出，缔约国倾向于辩称，即使它承认委员会在这一点上对第九条第

三款的理解，包括在全球范围内 48 小时的一般规则的重要性和可取性，48 小时

规则并不适用于挪威，也不适用于本案。提交人回顾，他在申诉中说，一个国

家，特别是挪威这样的国家，必须履行国际义务，不能利用便利的理由来规避委

员会在一般性意见中所述的重要政治权利。 

5.6 提交人争辩说，即使缔约国说提交人在被捕当天和被带到地区法院之后与他

的律师谈过话，他仍然被警方拘留。此外，提交人当时是否与他的律师谈过话，

这并不重要。 

5.7 提交人指出，根据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一些国家规定的时限短于

48 小时，而缔约国规定的时限为 48 小时，2002 年通过的时限延长至 76 小时。

因此，48 小时规则的例外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一种规则。使缔约国的目的

是减少警察拘留的平均时间，但 76 小时现在已成为规则，还可进一步例外延

长。2002 年的延长应该同时有密切和持续的审查和评估，但这并没有按预期进

行。相反，年复一年地出现了更多的拖延，违反新延长的时限。2011 年，挪威

法官协会、挪威议会监察员以及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的几个监督机构对此提出了

批评。 

5.8 提交人争辩说，他的案件是许多常规麻醉品案件之一，因为它涉及在其住所

发现的不到 5 公斤的安非他明和其他毒品，不能称之为复杂案件。 

5.9 关于缔约国称事实发生在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通过之后的论点，提

交人指出，最高法院 2015 年的判决没有提出这一点。此外，委员会的判例法早

在申诉的事实或法院裁决之前就已确立。21 

5.10 提交人要求委员会澄清拖延超过 48 小时的后果，这种拖延在当时情况下

并非绝对例外或合理。提交人提出，委员会应向缔约国澄清，如果拖延超过 48

小时，有义务予以释放和赔偿。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2018 年 11 月 29 日，缔约国提交了补充意见。关于国内法，缔约国指出，声

称缔约国“在 2002 年通过延长至 76 小时之前，将时限固定为 48 小时”是不正

  

 19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36/1988 号来文，第 6.4 段。 

 20 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3 段。 

 21 Kovsh 诉白俄罗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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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缔约国重申，挪威法律以前的措辞是，被拘留者应“在逮捕后的第二天尽

快尽量地”予以送交地区法院。最后期限不是绝对的，如果在逮捕后的第二天不

可能这样做，或者最后期限在星期六或公共假日到期，可以有例外。缔约国还争

辩说，声称 76 小时是挪威法律的规定，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刑事诉讼法》

第 183 条规定了逮捕后三天的绝对时限。在这一时限内，当局有义务尽快将被捕

者交出。超过三天延长是不允许的。挪威的一般性规则与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

意见(2014 年)所载的意见一致，即 48 小时规则，如果情况证明有正当理由，可

以有偏离的余地，但绝对不得超过三天的绝对时限。 

6.2 缔约国驳斥了提交人的说法，即年复一年地出现了更多的拖延。缔约国不熟

悉这种做法，律师的论点没有任何统计数字或相关的案例法实例支持。缔约国还

辩称，与提交人的说法相反，对 2002 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进行了后续审

查，并于 2010 年送交磋商。尚未通过任何修正案，但看待这一点时必须结合这

样一个事实，即挪威的立法是根据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所载的意

见来实施的。2018 年 6 月 21 日，一份关于修正第 183 条措辞问题的咨询文件公

布，其中提出了两个备选方案：(a) 尽快，至迟在逮捕后第二天；(b) 尽快且最

迟在逮捕后 48 小时内，或在必要时推迟(即在当时情况下有正当理由(除其他外，

见委员会第 35(2014)号一般性意见中的意见)，但不得迟于逮捕后第三天。司法

部正在审议这些建议。 

6.3 缔约国指出，本来文的中心问题是对 48 小时规则的例外情况的理解，而不

是一般规则本身的可行性。就缔约国所知，这是委员会收到的第一份来文，所指

责的超越一般规则的逾时，是几小时而不是几天的问题，而且所涉缔约国为拖延

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在这方面，缔约国辩称，第九条第三款的措辞必须逐案评

估，不仅超过 48 小时必须根据情况证明有理由，而且时间越长，对所用时间的

理由将进行更彻底的审查。从措辞上不能明显看出：在期限正好超过 48 小时的

时刻，应该对理由施加显著更加严格的条件。缔约国重申，它支持一般的 48 小

时规则，但指出，委员会在对本案事实适用 48 小时规则的例外情况时，应考虑

到这一出发点。 

6.4 缔约国不同意律师的意见，即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的确切措辞源自

委员会的观点，而委员会的观点早在申诉的事实或法院裁决之前就已确立。在

“Kovsh 诉白俄罗斯”案中使用的措辞是“任何更长的拖延期都需要特别的理

由”，22 没有提到这种拖延必须是“绝对例外”的，“绝对例外”是第 35 号一

般性意见(2014 年)中使用的措辞。无论如何，缔约国认为，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

(2014 年)中的标准并不意味着 48 小时规则例外的门槛比委员会在通过第 35 号一

般性意见(2014 年)之前规定的门槛更严格。缔约国重申其论点，即“绝对例外”

标准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定性要求，涉及到特定案件对 48 小时规则的例外可不可

证明合理的情况，而是一个定量测度，对缔约国可以豁免 48 小时规则的频率设

定严格的限制。缔约国认为并不要求任何特定案件的情况本身具有内在的“例外

性”。只要情况证明超过 48 小时是合理的，这就足够了，这个问题将随着超过

48 小时的时间长短而变化。如果在每一个超过 48 小时的拘留案件中，都需要绝

对例外的情况，无论时间多长或多短，那么“迅速”一词的含义就不再是逐案确

定的。 

  

 22 同上，第 7.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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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缔约国重申，本案涉及一项严重罪行和一名同案被告，并不同意提交人所称

的本案事实相当于“常规毒品案”的说法。最后，缔约国重申，法官利用当天早

些时候的时间为司法审讯作准备，尤其是在本案这样的复杂案件中，不能像提交

人所辩称的那样，说成是“安排午餐时间的琐事”。 

  提交人对缔约国补充意见的评论 

7.1 2019 年 3 月 31 日，提交人提交了对缔约国补充意见的评论。提交人重申，

没有任何例外理由证明违反《公约》第九条第三款是正当的。 

7.2 提交人争辩说，为复杂案件的司法审讯作准备，这不能证明违反 48 小时规

则是正当的。提交人指出，缔约国的论点似乎是，复杂性增加了准备听审的必要

性。在这种情况下，这将意味着这是一般性的例外或延长，总体上的复杂性如何

能为 48 小时规则证明合理，这并不清楚。提交人认为，缔约国没有表明所称的

复杂性与委员会审议的问题有关。 

7.3 提交人指出，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减少申诉人的刑期，因为在警察

拘留所(“glattcelle”)中被完全隔离了四天。提交人补充说，缔约国对委员会隐

瞒其过度使用隔离的做法。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在拘留室中被完全隔离四天

是相称的。法官还承认，根据字面解释，有关监狱隔离的立法规定不适用于警察

拘留室的隔离。提交人强调，他的申诉是一个典型案例，证明有理由严格适用

48 小时规则。 

7.4 提交人认为，“绝对例外”和“在当时情况下证明正当”这两个标准不是相

互替代的，而是相互累积的。提交人认为，复杂性、准备审讯的必要性和时间安

排不能成为违反 48 小时规则的理由。 

7.5 关于正在就 2002 年修正案进行的磋商，23 提交人回顾，挪威律师协会要求

在《刑事诉讼法》中列入 48 小时的明示规则，并为遵守第九条和第 35 号一般性

意见(2014 年)，必须对超越要求而进一步的延迟提高门槛。提交人支持这些请

求。 

7.6 提交人请委员会就本来文澄清并重申 48 小时规则及其例外情况。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7 条，决

定诉求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不

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8.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他已经用尽所有合理的现有国内补救办法。鉴

于缔约国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

的要求已经满足。 

  

 23 第 66 号提案(2001-2002 年)，第 4.1.7.1 节。 



CCPR/C/132/D/2854/2016 

GE.22-15007 9 

8.4 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充分证实了他在《公约》第九条第三

款下的权利受到侵权声称。委员会宣布上述诉求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案件实质

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8.5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一款，结合各当事方提交的所有资料审

议了本来文。 

8.6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他根据《公约》第九条第三款享有的权利受到

侵犯，因为自 2013 年 7 月 4 日上午 9 时 20 分起，从他最初被捕时起至 2013 年 7

月 6 日下午 2 时，即总共 52 小时 40 分钟，他没有被带见法官。委员会注意到提

交人的论点，即缔约国未能为延迟到 48 小时后才将他带见法官提供正当理由，

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三款。 

8.7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有关的延迟(4 小时 15 分钟)相对来说微不足

道，提交人在被捕后第二天确实被带见法官。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辩称，超

过时限的部分原因是案件的复杂性，部分原因是法院的排期做法(上文第 4.8

段)。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陈述：根据《人权法》，《公约》和其他国际人

权条约应具有挪威法律的效力；在规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公约》规定的义务

应优先于《刑事诉讼法》。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表示支持一般的 48 小时规

则，而且《刑事诉讼法》第 183 条规定将被捕者带见法官的时限是尽快，不得迟

于逮捕后第三天。 

8.8 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任何因刑事指控而被逮捕或拘留的人都应立即被带

见法官，48 小时通常足以将此人移送并为司法审讯作准备；超过 48 小时的任何

拖延都必须绝对是例外，而且在当时情况下应有正当理由。24 迅速启动司法监

督也是防止被拘留者遭受虐待风险的重要保障。25 评估是否迅速的期限从逮捕

时开始，而不是从该人到达拘留地点时开始。26《公约》第九条第三款中“迅

速”一词的含义必须逐案确定，27 任何超过 48 小时的拖延都需要有符合《公

约》第九条第三款的特别理由。28 

8.9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被捕 48 小时 35 分钟后被带到地区法

院，并在被捕 52 小时 15 分钟后被带见法官。虽然这一时间长度正式超过了委员

会判例和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所述的 48 小时规则，但委员会注意到，4

小时的延误纯粹是后勤问题，仅仅是由于法院的日程安排，既不过分，也不是任

意的。在另外四个小时里，提交人在法庭内，并可以见到他的律师。根据所收到

的资料，委员会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缔约国没有充分证明这 48 小时规则的

拖延是绝对例外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是合理的；因此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

第九条第三款享有的权利没有受到侵犯。 

  

 24 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3 段；Kovsh 诉白俄罗斯案，第 7.4 段。 

 25 Kovsh 诉白俄罗斯案，第 7.3 段。 

 26 例如，Kovsh 诉白俄罗斯案，第 7.3 段；Leehong 诉牙买加案，CCPR/C/66/D/613/1995, 第 9.5

段。 

 27 例如，McLawrence 诉牙买加案，第 5.6 段。 

 28 Borisenko 诉匈牙利案(CCPR/C/76/D/852/1999)，第 7.4 段。 

http://undocs.org/ch/CCPR/C/66/D/613/1995
http://undocs.org/ch/CCPR/C/76/D/852/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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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委员会依《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行事，认为现有资料并不表明存在

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九条第三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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